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2-008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薛德龙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1300

万只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缓解公司产品供求矛盾，提高产能，抓住市场机遇，满足不断增长的低排放、低油耗、轻量化、高可靠

性、强动力和低噪声发动机气缸套的需求，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

"

的建设。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1300

万只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

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2-009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年产

1300

万只

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缓解公司产品供求矛盾，提高产能，抓住市场机遇，满足不断增长的低排放、低油耗、轻量化、高可靠

性、强动力和低噪声发动机气缸套的需求，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新型节能

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

"

的建设。 具体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及有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项目概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

项目

"

，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发动机欧

V

、欧

VI

、

EPA2013

、国

IV

和国

V

排放标准，适应于发动机高爆

压和使用

EGR

（废气再循环）带来的高技术要求，达到发动机可靠性、动力性、节油、低排放和轻量化的要求。

本次拟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54,358.80

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

2,500

万股（含

2,500

万股）。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

一

)

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共

54,358.8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0,067.7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291.10

万元。

(

二

)

建设地点：河南省孟州市西虢工业集聚区内，距孟州约

7

公里，南临常洛公路（常平至洛阳）。

(

三

)

建设规模：项目利用本公司及铸造公司现有土地，建筑面积共

25,083

平方米。 项目新建一栋机加工车

间和一栋铸造车间，并新增配套生产设备。达产后新增气缸套生产能力

1,300

万只

/

年，其中新增商用车发动机

气缸套生产能力

500

万只

/

年，新增乘用车发动机铸入式气缸套生产能力

800

万只

/

年。

(

四

)

效益分析：本项目建设期为

22

个月。 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

66,725.90

万元、利润总额

12,

702.40

万元、净利润

9,526.80

万元，所得税后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1.05%

，所得税后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6.08

年（含建设期）。 本项目实施后，预计投资利润率为

19.73%

，投资利税率为

25.62%

，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

五

)

备案批准：本项目已经孟州市发改委

"

豫焦孟州工

[2011]000888"

号文备案，已经焦作市环境保护局

"

焦环审

[2011]104

号文

"

批准。

三、预先投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满足全球持续增长的节能环保型发动机气缸套需求

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三大主题是环保、节能、安全，具体体现在发动机方面的要求，主要是低排放、低油

耗、轻量化、高可靠性、强动力和低噪声。在重要的道路用发动机排放标准方面，欧洲已经于

2009

年实施欧

V

标

准，计划

2014

年开始实施欧

VI

标准。 美国

2010

年实施了

EPA2010

，计划

2013

年实施

EPA2013

标准。 我国环境保

护部《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要求，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所

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

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对环保排放的要求日益提高，对新能源汽车和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的需求愈来愈大。

公司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产品广泛配套于国内和国际市场、主机市场与售后市场，产品覆盖乘用车、商

用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和发电机组等，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不断增强，所获得的订单不断增加。公司

具备与国际接轨的研发平台，并能够实现与客户同步设计、同步研发；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为美国

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国际卡车、康明斯等国际知名公司提供的产品连续多年实现零缺陷；公司在行业内的

良好信誉以及同步设计、同步研发实力不仅为公司赢得了新市场、新客户、新产品，同时老客户的配套比例也

逐步提高，成为国内外一些主机客户的独家供应商，并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缓解供求矛盾，产能瓶颈亟待解决

目前，公司

IPO

募集资金项目

"

新建年产

1,000

万只气缸套项目

"

已全部投产，公司生产能力较原产能

2,200

万只增加到

3,200

万只。 然而由于公司新客户的不断增加，新产品逐步量产，以及国外客户的订单不断向公司

转移，月订单需求量已达到

350

万只，公司现有产能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产能瓶颈亟待解决。

为了抓住市场机遇，满足不断增长的低排放、低油耗、轻量化、高可靠性、强动力和低噪声发动机气缸套

的需求，扩大公司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用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年产

1,300

万只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缓解供求矛盾。

四、预先投入拟建设内容

公司拟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5,000

万元，对新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项目进行预先投入，先行建设

4

条生

产线，其中乘用车生产线

3

条，商用车生产线

1

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增加产能

200

万只。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投资权限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９６

号·中化大厦·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王引平董事长

６

、会议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２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㈠第七届董事会选举

１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王引平、俞海平、骆金海、陈启卫、姜巨舫、吴康慧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票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王引平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俞海平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骆金海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陈启卫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姜巨舫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吴康慧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２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张光杰、祝卸和、杨红帆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票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张光杰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祝卸和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杨红帆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㈡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周德强、王靖、窦宏伟为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表决结果如

下：

姓 名 所得票数

（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有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周德强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王 靖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窦宏伟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１００％

㈢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㈣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６２８６１８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

２

、律师姓名：何江良、李纯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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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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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选举张华先生、李小萍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监事，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一、张华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张华 男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出生 执业药师

２

、教育背景

本科学历 法学学士 经济学学士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医药药材有限公司沪甬医药经营部职员，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成药分公司销售主

管、医院销售事业部地区副经理、营运管理部经理助理。

现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营运管理部副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李小萍女士简历

１

、基本情况

李小萍 女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生 会计师

２

、教育背景

大专学历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成药分公司财务科

长、财务会计部采购核算科科长、财务会计部经理助理兼财务会计部综合管理科科长。

现任 本公司职工监事，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结算部经理助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七届一

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

事

８

人，委托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

人（祝卸和独立董事委托张光杰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缺席会议

的董事

０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对

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１

、选举王引平先生为董事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选举俞海平先生为副董事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选举骆金海先生为副董事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１

、聘任姜巨舫先生为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聘任包志虎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聘任罗国良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聘任张一鸣先生为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聘任包志虎先生为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聘任赵培红女士为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聘任姜晓丽女士为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聘任吴秀东先生为副总经理（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聘任吴恒先生为财务总监（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０

、聘任郑如秋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温州英特医药仓储有限公司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英特药业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全资设立温州英特医药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同意温州英特医药仓储

有限公司在温州市购买土地，作为温州地区的医药物流建设用地，土地总价款不高于

１５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附件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一、王引平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王引平 男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国际商务师 经济师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８５

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获法学专业学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 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后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项目处职

员、海南公司副总经理、出口三处科长、浦东公司总经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化

工进出口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人事部总经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党组成员兼中化

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化蓝天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俞海平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俞海平 男

５４

岁 经济师 中共党员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浙江商业学校企管专业中专毕业

浙江省委党校大专毕业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余杭县燃料公司会计、财务基建科长、副经理，余杭县石油公司经理，余杭市商业局副局长、党委

委员兼石油公司总经理，浙江省石油总公司零售公司经理，余杭市商业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 浙江省余杭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董事长。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骆金海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骆金海 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 中共党员 经济师

２

、教育背景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本科毕业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省农业厅人事处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浙江省国资委人事处助理调研员，浙江省国

资委企业改革与发展处副处长。

现任 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董

事长。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姜巨舫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姜巨舫 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 中共党员 经济师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兰溪县燃料公司业务员、人保股副股长，兰溪市石油公司业务科长、副经理，兰溪市纺织品公司

经理、书记，兰溪市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兰溪市物资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兰溪市

物资行业办主任、浙江三川物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绍兴市百货大楼股份公司总经理，浙江石油公司

衢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浙江省建材集团投资部经理，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英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职

工董事、党委委员。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罗国良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罗国良 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 中共党员 主管中药师 高级经济师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 大专毕业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省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大连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美罗

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张一鸣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张一鸣 男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 中共党员 药师

２

、教育背景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美国管理科技大学

ＭＢＡ

专业，研究生毕业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浙江省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业务员、副经理、新特药分公司经

理、本公司监事。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包志虎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包志虎 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出生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杭州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富阳市富阳中学教师、富阳市场口中学教师、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香港）第一东方

投资集团职员、杭州凯地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赵培红女士简历

１

、基本情况

赵培红 女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中共党员 执业药师 经济师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 浙江宁波商校中药专业中专毕业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上海医药职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嘉兴医药站职员 ，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浙江省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职员、总经办副主任、中药分公司副经理、医贸分公司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本公司监事。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兼人力

资源部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六、姜晓丽女士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姜晓丽 女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 中共党员 主管药师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杭州市委党校党政专业大专毕业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杭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毕业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杭州医药采购供应站宣传教育科宣传干事，浙江医药商业培训中心副主任，杭州医药采购供应

站职工学校校长，杭州医药采购供应站上城区分公司副经理、新药开发部经理、新特药分公司经理，浙江英

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成药分公司经理、书记，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七、吴秀东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吴秀东 男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 中共党员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特电机及控制电器专业获工学学士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中国人民大学技术经济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

曾在交通银行杭州分行储蓄管理部、浙江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任职，曾任杭州中证生物认证技

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丰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盛世龙吟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八、吴恒先生简历

１

、个人基本情况

吴恒 男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出生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职）攻读会计专业硕士（

ＭＰＡｃｃ

），获会计专业硕士学

位。

３

、工作经历

曾任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石油中心财务部，实业板块会

计管理岗，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会计管理部财务会计部部门经理、会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九、郑如秋女士简历

１

、基本情况

郑如秋 女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出生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杭州教育学院音乐表演专科毕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本科毕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３

、工作经历

曾任 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庆春支行营业部职员，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湖墅支行个金部职员。

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英特药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拟现金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温州英特医药仓

储有限公司（暂定名，简称“温州医药仓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温州英特医药仓储有限公司的议案》。本

项投资不需股东大会审批。

英特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英特药业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温州医药仓储公司。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英特医药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药品仓储运输、冷藏保鲜、货运站经营；货运配载、货运代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上述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文件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㈠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温州市是浙江省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医药市场容量较大。为提升公司整体医药仓储物流能力，公司拟

在温州市设立医药仓储公司，并以其为主体在温州市购买土地，投资建设医药仓储物流库。

温州医药仓储物流库建成后，有利于发挥公司医药物流平台与分销网络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提高公司

在温州、闽北地区的药品配送能力，为公司充分挖掘浙东南及闽北区域药品市场潜力提供有力的支撑。

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１

、温州医药仓储物流库建设的关键是项目用地的获取，项目用地将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取得，能否最

终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２

、投资建设温州医药仓储物流库事项尚处筹划阶段，具体投资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在相关条件具备时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投资建设医药仓储物流

库事宜作出决议。

３

、温州医药仓储公司需在医药仓储物流库建成完工、交付使用并获得相关经营许可资质后，方可正式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上述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七届一

次（临时）监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

事

５

人，委托出席会议的监事

０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选举周德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周德强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周德强 男

１９７８

年生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 法律职业资格。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安徽教育学院政治和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本科毕业；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浙江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３

、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安徽省寿县大店中学教师 ，浙江省国资委产权管理处、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

现任 浙江省综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４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2-016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富奥股份关联关系认定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24

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就有关媒体报道的本公司与富奥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奥股份

"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认定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澄清。 （详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2-013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

关联方披露》中规范了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关联方一般是指有关联的

各方，关联方关系是指有关联的各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关联方披露准则规定：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

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

2010

年报披露时公司认为，与富奥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系未包括在该准则列举的条款中，且交易

双方完全是依据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签订合同，因此与富奥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交易

不属于关联交易。

现经与负责本公司年报审计业务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沟通并向权威部门咨询后认为，公

司应当将富奥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公司将尽快对

2010

年度财务报告附注进行补充，并披露

补充后的年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联方交易的

说明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奥股份

"

）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1

］第

2697

号《审计报告》，我们为一

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汽轿车

"

）提供了

2009

年、

2010

年的年报审计服务，并分别出具了中瑞岳

华审字［

2010

］第

02879

号和中瑞岳华审字［

2011

］第

05804

号《审计报告》。 现将富奥股份与一汽轿车和天津

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汽夏利

"

）之间交易情况及关联方关系认定说明如下：

一、交易情况

富奥股份

2009

年、

2010

年分别向一汽轿车销售商品

27,638.10

万元、

49,576.44

万元； 一汽轿车确认

2009

年、

2010

年分别向富奥股份采购商品

27,742.57

万元、

49,416.29

万元。 富奥股份

2009

年、

2010

年分别向一汽夏

利销售商品

5,134.31

万元、

11,662.39

万元； 一汽夏利确定

2009

年、

2010

年分别向富奥股份采购商品

5,204.97

万元、

12,157.76

万元。差异主要原因为双方记账时间和统计差异。富奥股份与一汽轿车、一汽夏利之间销售

商品的交易是真实发生的。

二、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认定和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

-

关联方披露》（以下简称

"

关联方披露准则

"

），关联方关系是指有关联的各

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对关联方披露准则具体表述为：

"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

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 因此，关

联方关系往往存在于控制或被控制、 共同控制或被共同控制、 施加重大影响或被施加重大影响的各方之

间

"

。 同时还规定在具体判断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按照列示的

10

个基本方面进行判断。

（一）从富奥股份角度进行的判断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一汽集团

"

）自富奥股份于

2007

年

12

月改制成立至

2011

年

3

月期间

持有富奥股份

35%

的股权，

2011

年

3

月至今持有富奥股份

31.25%

的股权。 一汽集团系对富奥股份具有重大

影响的投资方，按照关联方披露准则应被认定为富奥股份的关联方。 一汽轿车、一汽夏利是一汽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关于关联方关系认定的相关条款理解，母子公司应当视为一体，

即从富奥股份的角度应当将一汽轿车、一汽夏利随同一汽集团一并认定为关联方。 富奥股份

2009

年、

2010

年向一汽轿车销售商品金额占总销售的比重分别为

8.26%

、

8.83%

； 富奥股份

2009

年、

2010

年向一汽夏利销

售商品金额占总销售的比重分别为

1.54%

、

2.08%

。 一汽轿车

2009

年、

2010

年均为富奥股份前

5

大销售客户。

基于以上相关规定并结合交易的情况、影响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富奥股份在其财务报

告中将一汽轿车和一汽夏利认定为关联方并且披露相关交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有利于报表阅读

者全面了解富奥股份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从一汽轿车角度进行的判断

富奥股份的前身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一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富奥股份于

2007

年

12

月改制成

立后，一汽集团变为对富奥股份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方，不再对富奥股份构成控制关系，因此，一汽轿车与

富奥股份之间不再满足上述关联方披露准则中关于关联方的认定， 即一汽轿车与富奥股份之间并不存在

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也不存在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情况，一汽轿车与富奥股份的这种关系也未包含

在关联方披露准则规定的

10

个判断标准中。 关联方披露准则中还规定

"

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应遵循重要性原

则。 判断关联方交易是否重要，不应以交易金额的大小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以交易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的影响程度来确定。

"

因此，一汽轿车管理层认为，一汽轿车与富奥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同时一汽

轿车

2009

年及

2010

年从富奥股份采购的零部件金额分别仅占当年的采购总额的

1.11%

和

1.57%

，比重较小，

可以不披露此交易事项。

从一汽轿车管理层对富奥股份是否为其关联方的判断过程及依据来看，一方面，在关联方披露准则中

列举构成关联方关系的判断标准当中， 确未包括从一汽轿车的角度出发需要认定富奥股份为关联方的情

形；另一方面，一汽轿车

2009

年及

2010

年从富奥股份采购的零部件金额占当年的采购总额比重较小。 综合

两方面因素，我们在

2009

年、

2010

年年报审计时认同一汽轿车管理层对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认定和披

露。

鉴于目前一汽轿车与富奥股份双方对关联方关系认定存在的差异，我们在咨询相关权威部门意见，并

基于关联方披露准则相关规定和实际交易情况进行再次判断后认为， 一汽轿车原对关联方范围的认定不

够全面，一汽轿车应当将富奥股份（包括子公司）认定为关联方。 但由于涉及金额所占关联交易比重较小，

因此并不影响报表阅读者对一汽轿车

2009

年、

201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正确理解。 我们将在以后一

汽轿车编制财务报告时，提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监管要求充分披露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2012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2012-023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了名为《超华科技诡异会计

"

准则

":

子公司收入

\

利润不同比例合并》的文章上

述文章质疑事项主要如下：质疑一：合并报表 营收和利润采用不同比例、质疑二：子公司被收购前后 业绩

"

巨变

"

、 疑三：行业低谷营收大增 增收未增利。

另外，公司关注到网上有关于超华科技收购

"

三协稀土

"

的传闻，公司现对以上事件予以澄清。

二、澄清说明

公司经过自查，现对《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澄清如下：

质疑一：合并报表 营收和利润采用不同比例

1

、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全部营业收入和全部

净利润均并入合并报表， 并非报道所述仅将

55%

净利润并入合并报表。 在计算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时，按照

55%

持股比例进行相应计算。

质疑二：子公司被收购前后 业绩

"

巨变

"

2

、公司收购广州三祥之后，超华科技通过对其市场销售模式的渗入，拓展销售渠道订单大幅增加、加强

成本控制、加强管理等方式，提升公司业绩；广州三祥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三祥电路有限公司，进一步降低

生产成本和扩大国外市场销售份额，增加盈利。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在第四季度广州三祥的产能得

到完全释放，销售和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公司

2011

年第四季度实现销售利润情况合并：销售

17974

万元，净利

润

2444

万元；其中广州三祥：销售

5051

万元、净利润

634

万元。 所以第四季度业绩增长较快超出了原有的预计

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2011

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

质疑三：行业低谷营收大增 增收未增利

3

、

2011

年度由于印制电路板生产线技术改造及覆铜箔板（老线）技术改造的先后进行，对母公司盈利能

力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公司

2011

年度业绩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广州三祥后，通过加强管

理和扩大销售，增强广州三祥盈利能力；公司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1

年下半年投产，效益逐步显现，为

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另外由于公司原有销售、利润基数较低，销售及利润增加后增长幅度特别显著。

母公司

2011

年度虽然由于受电路板生产线技术改造及覆铜板老线技术改造的进行对产能和业绩产生一

定影响，但是公司募投项目于去年下半年调试产顺利进行，贡献利润

1000

多万元，

2011

年度也实现了销售和

利润不同程度的增长，与

2010

年度相比，收入增加

7235.33

万元，营业利润增加

159.02

万元，净利润增加

7.94

万

元。

关于超华科技收购

"

三协稀土

"

的传闻情况澄清：

收购三协稀土的传闻不实，公司注意到，投资者指平远三协稀土冶炼有限公司是

1994

年

6

月成立的中外

合资企业。 公司目前没有收购

"

三协稀土

"

的计划，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

"

三协稀土

"

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也

未有就该事项与

"

三协稀土

"

公司有过接触，公司承诺至少

3

个月内不再筹划同一事项。

三、其他事项：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经自查，公司未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６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１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１１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７

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 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 计 数 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０３７４８２０ ３４．１５％ ６６２２４８９２ ６６２２４８９２ １７６５９９７１２ ３４．１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２８２５１８０ ６５．８５％ １２７６９５１０８ １２７６９５１０８ ３４０５２０２８８ ６５．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３２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９３９２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２００００ ５１７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１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２８７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２６

号

咨询联系人：王山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９７１０７７７－６２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０１０７２６１－６２１８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